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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纪路（西）快速化工程项目（中山火炬

高新区）集体土地所有权、青苗及

其他地上附着物征收补偿方案

因世纪路（西）快速化工程项目（中山火炬高新区）建设

需要，根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确定的用地红线图，现需对项

目用地红线范围内的集体土地所有权、青苗及地上附着物实施

征收补偿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《广东省土地管理条例》《广东省

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安置管理工

作的意见》（粤府办〔2016〕30号）《中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公

布实施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公告》，以及《中山市人民

政府关于中山市公益性项目用地征收补偿的实施意见》（中府

〔2019〕107号文，以下简称《107号文》）、《关于<中山市

公益性项目用地征收补偿的实施意见>补偿标准适用问题的通

知》（中山自然资征管〔2022〕431号）等法律法规及政策文

件规定，结合我区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补偿方案。

一、补偿范围

补偿范围具体详见项目用地红线与拟征收地块叠加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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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确定的用地红线图为准）。

二、补偿对象及补偿方式

（一）被纳入项目征地红线范围内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人、

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实际所有人为补偿对象。

（二）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合法持有的《集体土地所有证》

《不动产权证书》或经有关部门调查认定出具的权属证明材料

为补偿对象的认定依据。

（三）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实际所有人，应提供承包合

同、租赁合同等相关证明材料，结合项目入户摸底调查结果，

经核实确定补偿对象后根据本方案协商补偿。

（四）本项目采取货币方式协商补偿。

（五）经核定属不合理种植（养殖）、抢种、抢建情形

的，不予补偿。

三、补偿标准

（一）集体土地所有权

集体土地所有权征收补偿的综合单价为 34万元/亩，包含

以下两点。

1．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

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按照区片综合地价 16.81万元/亩

进行补偿，区片综合地价按照《中山市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

价表》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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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留用地补偿

本项目农村集体留用地采取折算货币方式予以补偿，征地

留用地折算货币补偿 17.19 万元/亩（按征收土地面积 15%计

提，按国有出让工业用途留用地实施货币补偿，标准为 114.6

万元/亩）。

（二）集体土地上的青苗及其他地上附着物

集体土地上的青苗及其他地上附着物，按照《107号文》

规定以具备相应资质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作为补偿依据。

四、激励机制

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，被征收村集体在 2025 年 9 月

30日前（其中广澳互通立交段在 2026年 4月 15日前）签约并

交付被征收土地的，对被征收村集体按照 1万元/亩进行奖励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本方案中如遇特殊情况或《107号文》有关补偿标

准未提及的补偿项目，可由具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

估报告作为补偿依据。

（二）本方案仅适用于世纪路（西）快速化工程项目（中

山火炬高新区）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收补偿，不适用于房屋及

建设用地使用权。

（三）本方案由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组

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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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2026年 4月 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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